
芒市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编制分析说明

一、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工作情况
我市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全部实行收支两条线、财政专户管理，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账核算，严格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核算，会计报表做到数字真实、内容完整、说明清楚、手续齐备、编报及时。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属于省级统筹。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20〕5号）精神，规范资金缴拨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依据《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等规定，自2020年7月1日起，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集中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额缴拨，省级统收统支，设市级财政专户，由市地税代征，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工伤保险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云人社发〔2020〕14号）文件精神，我省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和“制度统一，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全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从2020年3月份开始与职工医疗保险合并）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三项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州级统筹，德宏州已经实现统收统支，市级只代收代缴、不设财政专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养老金征收工作从2016年7月开始由各乡政府代收逐步转为金融代征缴，月末划入财政专户，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根据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德宏州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州级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德人社发〔2023〕85号）文件精神，2023年12月31日前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州级统收统支管理。
二、芒市社会保险基金2023年收支执行情况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省级统筹，由省级统一编制决算，统收统支。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属于州级统筹，由州级统一编制决算，统收统支。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年总收入28,304万元，较上年24,873万元增加3,431万元，增长13.79%，完成预算28,944万元的97.79%，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22,192万元，较上年17,391万元增加4,801万元，增长27.61%，完成预算20,172万元的110.01%；利息收入9万元，较上年8万元增加1万元，增长12.5%，完成预算7万元的128.57%；财政补贴收入5,867万元，较上年7,262万元减少1,395万元，下降19.21%，完成预算8,565万元的68.50%；其他收入2万元；转移收入234万元，较上年206万元增加28万元，增长13.59%，完成预算200万元的117%。

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27,189万元，较上年25,153万元增加2,036万元，增长8.10%，完成预算28,916万元的94.02%，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27,165万元，较上年的25,148万元增加2,017万元，增长8.02%，完成预算27,716万元的98.01%；转移支出20万元。
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本年收支结余1,115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379万元，较上年264万元增加1,115万元，增长422.34%，完成预算293万元的470.65%。

2023年末基金支付能力为0.61低于6个月的原因：机关事业单位年初结余小仅264万元，连一个月支付能力都不能满足，随着退休人员逐年增加和退休人员调资，基金收入增长幅度小于支出幅度，基金收入缺口逐年增大，地方财政困难，2023年财政补贴预算8565万元，实际拨付5867万元，因此年末基金支付能力为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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